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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食药监规〔2018〕3号 

 

 

 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实施 

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）： 

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

督管理总局令第 36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已于 2017 年 11 月 6

日公布，并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为贯彻落实《办法》，进

一步加强我省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，保证餐饮食品安

全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充分认识《办法》实施的重要意义 

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，网络订餐越来越普及，网络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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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食品安全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，是社会大众和媒体关

注的焦点。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《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

处办法》基础上专门颁布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，

进一步明确了网络餐饮服务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及设置的分支

机构、自建网站餐饮服务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义务，

监督管理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，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

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。各地要提高认识、密切关注网络订餐

食品安全监管工作，严格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《网络食品安全违

法行为查处办法》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

律法规的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监管职责，将网络订餐监管

工作与传统业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紧密结合，坚持“线上

线下一体化”监管思路，做到统一筹划、科学决策、积极推进，不

断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，消除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隐患，净化网络

订餐消费环境，让消费者吃得放心。 

二、调查摸底，督促网络餐饮服务平台（网站）依法备案 

各地市场监管（食品药品监管）部门要以《办法》实施为契

机，进一步摸清辖区内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（含分支

机构）、自建网站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基本情况，督促网络餐饮服

务平台（网站）按照《办法》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依法进行

备案，并对照要求开展自查自纠，积极整改问题。 

（一）网络餐饮服务平台（网站）备案要求。本省的网络餐

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备案工作由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。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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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外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设立从事网络餐饮服务分支

机构的备案工作，由分支机构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局（食品药品

监管局）负责；自建网站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备案工作由餐饮服务

提供者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局（食品药品监管局）负责。 

各地要加大信息化建设，按照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尽早实

现网上申请、网上备案，助力企业、群众办事不跑腿，降低企业

办事成本。 

（二）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（含分支机构）备案

资料要求。提交以下资料： 

1、浙江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和网站备案信息申请表

（见附件 1）； 

2、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； 

3、通信部门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及加盖公章的复印

件（分支机构只需提交复印件）； 

4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 

5、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组织构架信息； 

6、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及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身份

证明及复印件； 

7、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审查登记、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制止

及报告、严重违法行为平台服务停止、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制度。 

（三）自建网站餐饮服务提供者备案资料要求。提交以下资

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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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浙江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和网站备案信息申请表

（见附件 1）； 

2、通信部门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备案号及加盖

公章的复印件； 

3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 

4、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及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身份

证明及复印件； 

5、保证食品安全的相关制度。 

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（餐饮服务许

可证）由监管部门进行核查。 

（四）备案结果公示和信息公开。备案部门对备案人提交的

材料进行审查，材料齐全并符合要求的，于完成备案后 7 个工作

日内在监管部门官方网站上公布备案信息（备案信息公示参考模

板见附件 2，备案号编码规则说明见附件 3）。同时，备案部门应

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和《办法》要求，将备案指南、流

程、申请表等在监管部门官方网站公示，供社会查询和下载。 

三、认真履职，扎实做好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

（一）全面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交易日常监管。各地

市场监管（食品药品监管）部门要按照《办法》要求和属地管理

的原则，加强对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（含分支机构）、

自建网站餐饮服务提供者日常监督检查。重点检查备案情况、食

品安全制度建立及其公开情况、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及专职食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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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管理人员配备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和考核、送餐人员食品

安全培训和管理、网络订餐订单信息保存；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

平台提供者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资质审查、食品安全协议签

订、经营行为抽查和监测；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、

地址、量化分级信息公示等情况。同时，要做到线上线下联动监

管，组织开展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专项检查时，检查入网餐饮服

务提供者是否有网络供餐的资质，加工制作餐饮食品和送餐容器、

餐具和包装材料是否符合要求，核对网络平台公示的信息以及网

络销售的餐饮食品是否与实体店销售的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保持一

致等情况。通过专项行动和加大日常监管力度，进一步规范网络

订餐经营行为。 

（二）严查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违法行为。各级市场监管

（食品药品监管）部门要加强对网络餐饮服务平台（网站）和入

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违法行为查处力度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对违反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》《网络餐饮

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依法进行查处。通过

查处一批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违法典型案例，并向社会进行曝

光，有力震慑违法违规行为，倒逼网络餐饮服务平台（网站）和

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主动履行法定义务，确保网络餐饮服务食品

安全。 

（三）推进“以网管网”信息化建设。各级市场监管（食品药

品监管）部门要适应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新要求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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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“以网管网”信息化建设，不断提升信息化技术水平。各地要加

大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信息监测工作力度，做好网络餐饮服务

提供者主体基础信息和网络订餐信息的采集，运用互联网+技术

进行大数据分析，提升监管效率。同时，要加强与通信、公安等

部门的沟通联络，建立高效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协

作和信息共享机制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 

四、加强宣传，大力营造社会共治氛围 

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向社会广泛宣传《办法》，让《办法》

为广大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、第三方交易平台、消费者、社会公

众以及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所熟知，提高社会知晓率，引导餐饮

服务提供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自觉按要求开展网络订餐服务和提

供交易服务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良好

氛围。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督促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在网站醒

目位置公布投诉举报电话、邮箱等投诉方式，有效保障消费者权

益。要加强与媒体沟通，及时发布网络订餐监管工作动态信息，

积极回应消费者关注，大力营造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良

好氛围。 

 

附件：1、浙江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和网站备案信息

申请表 

2、浙江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和网站备案信息 

公示（参考模板） 



—7— 
 

3、备案号编码规则说明 

 

 

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2018 年 2 月 7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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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浙江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和网站备案信息申请表 
 

企业名称  

企业性质 

□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

□自建交易网站餐饮服务提供者 

□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设立的分支机构 

营业执照住所  所属县（市、区）  

实际办公地址  所属县（市、区） 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网站名称  
电信许可证

或ICP备案号 
 

域    名  IP地址  

备案性质 □首次备案     □备案信息更新 

本单位承诺备案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。谨此对真实性承担责任。 

 

备案企业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案企业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

备案部门 

经办人意见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备案部门 

经办处（科）室 

负责人意见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备案部门 

分管领导意见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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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浙江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和网站备案信息公示 

（参考模板） 
 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

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你单位予以备案，备案信息

如下：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域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IP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或网站备案号：             

备案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若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或停止经营，请于变更或停止经营之日

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原备案部门办理变更备案或注销备案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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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备案号编码规则说明 

 

浙江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和网站备案号规则为： 

省里备案的：由“浙网餐备+年份+1 位大写英文字母+省代码

+3 位顺序码组成”。 

省以下备案的：由“浙网餐备+年份+1 位大写英文字母+省代

码+2 位市代码+2 位县（市、区）代码+3 位顺序码组成”。 

1、大写英文字母为交易主体类型码：A 代表网络餐饮服务

第三方平台提供者；B 代表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设立

的分支机构；C 代表自建网站餐饮服务提供者。 

2、省代码：浙江为 33。 

3、市代码：按照浙江省行政序列号，杭州为 01、宁波为 02、

温州为 03、湖州为 04、嘉兴为 05、绍兴为 06、金华为 07、衢州

为 08、舟山为 09、台州为 10、丽水为 11。 

4、县（市、区）代码：按照市辖县（市、区）序列号排列，

具体由各市局定。 

（例如：“浙网餐备 C330101001”，代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

行政区域内备案序列为第 1 号的自建网站交易的餐饮服务提供者

备案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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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27 日印发 

 




